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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609.htm 热点分析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

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

，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

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

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

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

，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

公共权力。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有： （一）职责

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

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

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

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

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

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

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

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

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

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 （二）以同体问责为主，

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

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

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

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



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

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

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

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

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 （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

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

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

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

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

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

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

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

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

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

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

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

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

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

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

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

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

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

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



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五）行政问责

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

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

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

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文化的根基与氛围

。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

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

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 （六）行政问责

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

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

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

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

善等。 政策链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第

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

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根据《中国共产

党章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

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第三条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

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

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 第四条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

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问责的情形

、方式及适用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

行问责： (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

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

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 (三)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

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

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

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

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五)对群

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

的； (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

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

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第

六条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七条对党

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第八条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

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

问责： (一)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 (二)弄虚作假、隐瞒事

实真相的； (三)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

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九条党

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

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



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

任的。 第十条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

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

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

导职务。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

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

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

任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

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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